
赣市府办字〔2026〕13号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G3512寻乌至赣州高速公路安远至赣州段项目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及规费缴交

有关事项的通知

章贡区、赣县区、信丰县、安远县人民政府，赣州蓉江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驻市有关单位：

G3512寻乌至赣州高速公路安远至赣州段项目南起赣州市安远县车头镇，经安远县、信丰县、赣县区、章贡区、蓉江新区等五县（区），北至赣州绕城高速赣州南互通。项目路线全长约89.5公里，其中改扩建段长约5.5公里，新建长约84公里。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工程总投资约135.4亿元。为做好项目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及规费缴交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地补偿和地面建筑物征收补偿

（一）征地补偿标准

1.永久性征地。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执行。青苗补偿费用按沿线各县（区）现行补偿标准执行。签订协议时，依法依规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临时用地。临时使用土地依法依规报请审批。临时用地由用地单位会同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共同选址，要求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和乔木林地，优先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确属无法避让的，严格控制规模，尽量不占或少占生态红线内天然草地、林地、湿地、自然岸线、水库水面、河流水面以及湖泊水面，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签订租用协议，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报批手续。补偿标准为每亩每年3800元。若占用耕地，由用地单位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的，委托地方政府负责复垦，用地单位承担费用。临时占用林地的，用地单位要依法依规办理临时使用林地审批手续，使用期满后，用地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森林植被。
3.改路改沟改渠及安置用地。改路改沟改渠用地补偿（按永久性征地补偿标准）、规费、工程建设费用由项目单位承担，安置用地征地费、规费、报批费用及土地相关的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承担。

4.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预存资金。征地人民政府在土地现状调查的同时开展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调查，摸清拟享受参保缴费补贴人数。项目单位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要求，在办理征收土地审批手续前，根据拟征收土地面积，按每亩不低于1万元的标准，足额提取被征地参保缴费补贴资金，预存到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预存资金代管账户。

（二）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事宜

1.集体土地上房屋、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各县（区）人民政府按照已调整制定或重新公布的新标准执行。
2.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按照《江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3.厂矿、学校、林场等企事业单位（含压覆矿产资源、文物保护）等征迁个案，依据评估结论协商确定补偿费用。不能就补偿费用达成一致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

项目沿线地方人民政府是实施土地征收与房屋征收工作的责任主体，全面负责辖区内土地征收与房屋征收的各项具体工作。

（三）支付方式

由项目单位与沿线县（区）人民政府签订征地和房屋征收包干协议。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费由项目单位按征地和房屋征收的实际进度分期付款，即：征地和房屋征收包干协议签订后先付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费的50%，土地丈量签字确认后再付征地补偿费的50%。有关房屋建筑面积的丈量，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房产测量规范》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有关规费

（一）防洪保安资金。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征集防洪保安资金暂行规定〉的通知》（赣府发〔1995〕63号）规定的标准执行，统一缴交省财政（由省自然资源厅代收）。

（二）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江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赣财税〔2022〕29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照《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林业厅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赣财非税〔2016〕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关于将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赣税发〔2022〕19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由林业主管部门向税务机关推送费源信息，项目单位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四）耕地占用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执行。

（五）耕地开垦费。按照《江西省耕地开垦费征收管理办法》（赣财税〔2026〕2号）执行。
（六）湿地恢复费。根据《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湿地恢复费缴纳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15号） 和《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林业局关于明确湿地恢复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赣财规〔2024〕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占用重要湿地且没有条件恢复、重建湿地的，由项目单位统一缴纳湿地恢复费（由省林业局征收），湿地恢复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通过江西省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全额缴入省级国库；占用一般湿地的，按照《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三、其他费用

（一）取土补偿。建议按每一压实立方米1元的标准计算。

（二）地方征迁办工作经费补助。征迁办工作经费由项目单位支付，专项用于与征迁工作有关的费用开支补助，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项目建设期间，市、县（区）征迁办第一年补助工作经费22万元，以后每年各补助工作经费12万元；乡（镇）征迁办第一年补助工作经费14万元，以后每年各补助工作经费10万元；行政村每年各补助工作经费6万元。项目单位按各县（区）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总额的2‰支付工作经费调剂费，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包干使用。

（三）征迁补偿调剂费。项目单位按征地和房屋征收补偿费的3%支付，由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统筹使用，专项用于征地和房屋征收工作中涉及群众的补偿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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